
滁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处 室 函 件
教函〔2021〕26 号

关于做好期末教学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院部：

为确保期末各项教学工作有序开展,现将期末工作及要求通

知如下：

1、本学期“学生评教”和“教师评学”定于 12 月 10 至 17

日进行，请各教学院部在 12 月 8 号前完成教务系统正选数据的操

作，并按照教务处的相关要求（所有学生全部参加测评），加强

对学生的组织，教育学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测评，确保问卷

调查工作按期完成。

2、12 月 18 日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；12 月 19 日英语应用

能力考试。各教学院部要认真做好诚信考试宣传教育工作，既要

求考生严格遵守各项考试纪律，又要热心为考生做好服务工作，

创造良好的学习与考试环境，力争使学生在考试中取得较好成绩。

3、12 月 21 日至 23 日举行全国高等学校（安徽考区）计算机

水平考试，请各教学院部认真做好考风考纪的宣传教育和各项准

备工作。

4、全校期末考试（含本科）时间定为 2021 年 12 月 25 日-31



日，其中，12 月 25 日-28 日由基础部、思政部安排公共课考试，

12 月 29 日-31 日各教学院部安排专业课考试。

请各二级学院督促各任课教师依据《人才培养方案》，利用

周六周日等时间做好课程的进度安排。各任课教师课程教学结束

后安排指导学生复习，届时教学督导部门要督查师生的出勤情况。

5、各任课教师要按出卷要求出制期末 A、B 试卷，附上参考

答案与评分标准，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交系主任审核签名后由

教学秘书统一送学院文印室印制，请务必注意试卷保密！样卷由

各教学院部存档备查。

请教学院部教学秘书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前，将监考安排表

公布在二级学院网站“通知公告栏”，以便考生、监考老师和巡

考人员及时查阅，同时将纸质监考表盖章后扫描成 PDF 文档，报

教务处徐文静存档。

6、各教学院部要在考试前加强考风考纪宣传、教育工作，要

求学生诚信考试、杜绝作弊。各班级要召开考风考纪主题班会，

认真学习《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

强调“留级、退学”规定；认真学习《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考生守

则》等有关考试管理和处罚规定、“学业预警”规定。

同时，各教学院部要召开监考人员培训动员会，加强考试中

的考场巡视检查，加强监考人员的管理工作，严格遵守各项考试

制度。

要认真做好阅卷、评分和成绩统计工作。进行课程考核方式



改革的课程要严格按照所审批的考核方式和成绩权重进行课程成

绩评定工作。2022 年 1 月 7 日前请各任课教师将学生成绩上传至

教务管理系统，同时将成绩册、试卷分析、补考学生名单、考核

材料等交各教学院部存档。

7、各任课教师要认真填写教学情况登记表，进行教学质量分

析，按要求进行教学工作总结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工作

总结、教学情况登记表交教学院部存档，各教学院部要认真做好

教师业务档案的管理工作。各教学院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将

书面总结材料连同电子稿（请发校内邮箱）交教务处祁欣怡存档。

8、各教学院部根据教务处下发的 2021/2022 学年第二学期课

表编排的通知安排好下学期教学工作（包括本科教学），于 1 月 5

日前将经教务处审核后的下学期授课通知书、教师课表、备课本

和新开课教材等发放给各任课教师。

9、请各教学院部报送本学期外聘教师工作量。外聘教师工作

量核算标准按照《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课时津贴标准及相

关规定》（组人函字[2019]20 号）文件执行。所有外聘教师需提

供中国建设银行卡号（没有建行卡号的请去办理）。请将《XX 学

院外聘教师教学工作量报表（2021-2022 学年第一学期）》（附件

1）和《外聘教师课时费发放一览表（2021-2022 第一期）》（附

件 2）的电子版于 12 月 24 日前发给史晓云，纸质版签字盖章后

交至教务处 705 办公室。

10、期末教学检查定于第 17 周进行(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6



日，具体安排详见通知)，本次检查的重点是教学计划的完成情况，

请各教学院部做好检查前的自查工作。

11、请各教学院部认真落实 2019 级毕业生的毕业设计、答辩

和顶岗实习工作，毕业设计和答辩具体时间可以根据各专业实际

情况进行安排，请指导教师最迟于 2022 年 2 月底前完成毕业设计

和答辩的成绩上传工作。

顶岗实习指导教师要认真履职，摸清学生顶岗实习去向，并

协助辅导员对学生进行交通和操作等方面的安全教育，教育学生

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、实习纪律及实习协议，爱护实习单位

设施设备。在整个实习过程中，指导教师要全程跟踪了解学生实

习情况，不定期深入实习单位走访调研，和学生交流工作上、生

活上的想法和意见建议，与企业指导师傅共同对学生实习过程进

行监管。加强安全生产、职业道德、工匠精神等方面的思想教育，

确保顶岗实习高质量完成。

另外，各教学院部要分阶段布置学生和指导教师填写顶岗实

习相关表格，按时间节点完成顶岗实习材料归档备查和成绩上传

工作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因相关数据用于上传状态数据平台，

请确保表中填写的数据和信息完整准确。

12、关于社招网课教学：社招 2019 级各专业学习通网课于 12

月 26 日前结束，2020 级、2021 级各专业学习通网课于 2022 年 1

月 10 日前结束， 请各教学院部督促学生按时完成网课学习任务。

关于社招直播课、考试工作：因为疫情防控要求，社招学生



这学期不返校面授，期末考试一律采用线上考试形式，各教学院

部自行安排，教务处不统一组织，请各教学院部安排任课教师提

前在学习通建立期末试题，组织学生进行线上考试，学生各科期

末成绩按时上传系统。2019 级学生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（周六）、

26 日（周日）两天进行网上直播课教学 ，2020 级、2021 级学生

于 2022 年 1 月 8 日（周六）、9 日（周日）两天进行网上直播课

教学，请各教学院部提前做好相关安排。

13、各教学院部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前完成 2021 年转专业

学生数据公示反馈结果上报工作；2022 年 1 月 7 日前完成 2021

级新生乘火车优惠卡办理工作；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2022

届预计毕业生学历电子图像采集工作；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

2021 年入伍新生保留入学资格材料汇总审批及寄发工作；2022 年

1 月 12 日前完成 2021/2022 学年第一学期学籍异动电子数据和纸

质材料上报工作。

教 务 处

2021 年 12 月 7 日


